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印发《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工信部联安〔2013〕6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安厅（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根据《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海关总署第 21 号令）的

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民用爆炸物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条 根据《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申请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应当依照《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和《民用爆

炸物品销售许可实施办法》申请取得《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

第三条 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应当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申请。工业和信息化部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批准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的，应当向申请人核发《民用

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单》（附件一、附件二）；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同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四条 进出口企业应当将获准进出口的民用爆炸物品的品种和数量等信息向收货地或者出境

口岸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进出口企业在境内运输民用爆炸物品时，应当向收货地或者出境口岸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提出申请，提交《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单》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的其他

材料，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

第五条 企业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企业报关时，应当向海关提交两份《民用爆炸物品

进/出口审批单》，海关签注实际进出口的商品数量后，由现场海关和企业分别留存。

第六条 申请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应当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下列材料：

（一）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申请文件及《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单》（一式五份）。



（二）企业出具的法定代表人、经办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及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首次申请时应

当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和《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或者《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证照在年检有效期内且未变更，再次申请时仅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三）进出口合同或者订单、形式发票等有效合同原件及加盖公章的中文译本。因外方原因无

法提供原件的，进出口企业应当对复印件出具保函。

（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应当提交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进口国的许可文件原件及中文

译本，因外方原因无法提供原件的，出口企业应当对复印件出具保函。

（五）进口民用爆炸物品，应当提交加盖公章的产品说明（内容包括产品标准、爆炸物成分、

包装方式、民用爆炸物品警示标识和登记标识、用途说明等信息）。对民用爆炸物品有环保要求的，

应当提交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标准的证明材料。申请单位和收货单位不一致时，应当提交收货单位的最

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及合法使用证明。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单》项下物品未能全部进出口且剩余部分仍需执行的，进

出口企业应当提交申请文件和海关签注的原审批单或者报关单，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申请换领剩余数量

的《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单》。

第八条 《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单》的有效期为签发之日起六个月。需延期或者变更审批

事项的，进出口企业应当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申请文件，并凭原审批单换领新审批单。每单仅限延

期一次，延期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第九条 进出口企业申请退运民用爆炸物品时，应当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理进/出口审批手续。

申请退运时需提交申请文件、退运保函、原《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单》及相应报关单。工业和

信息化部审核通过后核发《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单》，其中“申请进/出口用途及理由”标明“退

运货物”。退运报关时，海关对所退运的货物进行审核验放。

第十条 从事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的企业，应当自获准进出口后 3 个工作日内将《民用爆炸物

品进／出口审批单》报所在地省级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海关无法确认进出口物品是否属于民用爆炸物品的，由进出口企业将样品送交具有

民用爆炸物品检测资质的机构鉴定，海关根据鉴定意见办理进出口手续。 检测机构确认是民用

爆炸物品的，需在鉴定报告中说明送检物品的成分、性质等内容，并按照《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对

送检物品进行判定和归类。

第十二条 民用爆炸物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场所与境外之间进出的，应当依据《办法》

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接受监督和管理。

民用爆炸物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场所与境内之间进出的，或者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

场所之间进出的，无需办理《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口审批单》。

第十三条 企业出口硝酸铵，应当向注册地省级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出口审批

手续。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民用爆炸物品进口审批单

2.民用爆炸物品出口审批单

附件 1：

民用爆炸物品进口审批单

1．申请单位： 6．审批单号：工信进口[20 ] 号

2．收货单位： 7．有效截止日期：20 年 月 日

3．合同或协议号： 8．起运国（地区）：

4．进口口岸： 9．原产地国（地区）：

5．贸易方式： 10．运输方式：

11．申请进口用途及理由：

12．商品名称 13．规格型号 14．海关编码 15．单位 16．数量 17.总价（币种） 18.生产企业

19.商品价格合计



20.申请单位签章 负责人： （公章）

20 年 月 日 21.审批机关签章

20 年 月 日

海关放行签注栏

报关日期 报关单号 商品名称 发运数量 海关签章 备注

申请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说明：

1.本审批单一式五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口岸海关、收货地公安机关、省级民爆行业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单位各留一份。

2.申请单位：填写与民爆物品生产或销售许可证一致的名称，并标注许可证号。

3.收货单位：国内实际使用单位或销售单位。

4.运输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海运、空运、铁路运输或公路运输。

5.审批单号和有效截止日期：由审批机关填写。

6.起运国（地区）：起运港口所属国家或地区。

7.原产地国（地区）：商品实际生产国家或地区。

8.商品名称：与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中所列商品名称一致。

9.单位：规范为千克、米、发或吨、千米、千发。

10.币种：按进口合同实际签约币种填写，如“总价（美元）”。

附件 2：

民用爆炸物品出口审批单

1．申请（发货）单位：

2．合同或协议号： 6．审批单号：工信出口[20 ] 号

3．贸易方式： 7．有效截止日期：20 年 月 日



4．运输方式： 8．运抵国（地区）：

5．出口口岸： 9．最终目的国（地区）：

10．申请出口用途及理由：

11．商品名称 12．规格型号 13．海关编码 14．单位 15．数量 16．总价（币种） 17．生产企

业

18.商品价格合计

19.申请单位签章

负责人： （公章）

20 年 月 日 20.审批机关签章

20 年 月 日

海关放行签注栏

报关日期 报关单号 商品名称 发运数量 海关签章 备注

申请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说明：

1.本审批单一式五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口岸海关、口岸所在地公安机关、省级民爆行业行政

主管部门、申请单位各留一份。

2.申请（发货）单位：填写与民爆物品生产或销售许可证一致的名称，并标注许可证号。

3.运输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海运、空运、铁路运输或公路运输。

4.审批单号和有效截止日期：由审批机关填写。

5.运抵国（地区）：目的港口所属国家或地区。

6.最终目的国（地区）：最终进口国家或地区，即进口许可文件的签发国。

7.商品名称：与民用爆炸物品品名表中所列商品名称一致。



8.单位：规范为千克、米、发或吨、千米、千发。

9.币种：按出口合同实际签约币种填写，如“总价（美元）”。

10.生产企业：出口商品的实际生产单位，国内生产企业必须与《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企

业名称一致，并标注许可证号。


